
河南豫光金铅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026 年第一次专门会议决议

河南豫光金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026 年第一次专门会议于 2026 年 1 月 22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独立

董事 3人，实际出席独立董事 3 人，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上海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

规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出席会议的独立董事对拟提交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

十六次会议的相关议案进行了会前审核并形成如下表决结果：

1、关于公司 2026 年度开展商品期货及外汇衍生品业务的议案

在不影响公司正常经营、风险有效控制的前提下，公司开展以套期保值为目

的的期货和外汇衍生品交易业务，有助于降低市场风险，提高应对大宗原材料价

格、商品价格、汇率的波动风险的能力，相关决策程序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

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

情形。同意该议案，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议案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关于公司 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及预计 202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公司 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及 202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遵循公开、公

平、公正的原则，定价公允合理，均为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活动所需，不会对公司

独立性构成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况，公司亦不会因上述关

联交易而对关联方形成依赖。2026 年度预计金额是公司根据以前年度交易情况

合理得出，定价公允合理，未发现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

情况，同意该议案，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关联董事应当回避表

决。

议案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3、关于《公司与关联方河南豫光锌业有限公司互为供电合同》的议案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为公司生产经营所需，交易价格公允，符合公平、公正原

则，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主营业务收入、利

润来源产生重大影响，亦不会影响公司独立性，公司主营业务不会因此类交易而



对关联人形成较大依赖。同意将该事项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关联董事应当回避

表决。

议案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4、关于为关联方提供担保的议案

公司为控股股东及其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系基于双方存在的互保关系，担保

风险可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本次关联担保事项，并同意

将该事项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关联董事应当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026 年 1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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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董事：

郑远民 张选军 潘慧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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